附件2
体检注意事项告知书

为准确反映各位考生身体的真实状况和确保体检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在体检前将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，请务必遵守。

1.体检标准按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》《关于印发<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>有关修订内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58号）、《关于修订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〉及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〉（试行）有关内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40号）以及我省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考生须于7月6日上午7:30前，持本人当日“贵州健康码”绿码、“行程码”绿码，经工作人员检测正常（体温低于37.3℃）后，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笔试或面试准考证到指定地点集中。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到达指定地点集中的，视为放弃体检。

3.境外来（返）遵考生、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（返）遵考生、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（疑似）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考生，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须自觉接受隔离观察、健康管理和核酸检测，并于体检当天提供7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，方可参加体检。建议考生从即日起，只在我省范围内流动，拒绝前往中高风险地区，避免产生疫情防控不必要的风险。

4.考生集中后，按要求佩戴考生证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，根据工作人员安排完成体检前准备工作，集中前往体检医院。

5.所有通讯设备必须在集中环节交工作人员统一暂存，如发现未上交的，无论是否处于开机状态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体检资格。

6.体检过程中，考生若发现体检医生与本人有《公务员回避规定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回避情形，要主动告诉工作人员并实行回避，否则体检结果无效并取消录用资格。

7.体检过程中，不得向医生说情、打招呼，不得报出自己姓名和报考职位等信息，不得擅自离队单独行动，不得无理取闹。如有上述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即作违纪处理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8.考生须主动听从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安排，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不得漏检。未体检完所有项目擅自退场或放弃某一体检项目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体检。体检结束后，须经带队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开。

9.主检医师认为需要作进一步检查才能判断的，可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附加检查项目，由市体检办与卫生行政部门商议后，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考生按规定进行检查，产生的费用由考生自理。

10.体检时，应如实回答医生的病史询问。所有项目检查完毕后，在带队人员的指导下逐项如实填写体检表病史，并在受检者签名处签名。对故意隐瞒病史（包括服用降压药物史）或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11.体检当日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1晚22:00后空腹，禁水、禁食。抽血后请按压针口2至3分钟，以免出现血肿。采集尿检标本时，请取中段尿液。

12.怀孕或可能已怀孕者，务必事先告知带队人员和体检医生，勿做X光检查，如隐瞒身体状况造成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。
13.请勿改变联系方式并保持通讯畅通。如需变更联系方式，请主动到赤水市体检办备案。若因考生登记的联系方式变动或通讯不畅，造成市体检办或招录单位无法联系到考生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负。



